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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贫困山区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风隐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1

魏 媛，吴长勇

（贵州财经大学 管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为促进喀斯特贫困山区低碳土地利用模式构建，文章运用碳排放计量模型对贵州省 2000-2014 年不

同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风险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和

碳吸收总量均表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分别从 2000 年的 3320 万吨和 462 万吨上升至 2014 年的 8240 万吨和 542 万

吨，净碳排放量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碳吸收储存能力远远低于碳排放能力。（2）建设用地是主要的碳源，其

碳排放量占 93.93%以上；林地是主要的碳汇，其碳吸收贮存量占 94.82%以上。但林地增加的碳汇远小于建设用地

增加的碳源，表明建设用地增加是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3）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表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

但降低幅度较小，说明研究区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碳排放风险程度仍然较高。（4）根据研究结果

提出促进喀斯特贫困山区土地资源低碳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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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既是“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今后五年，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努

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均资源能源消耗量的增长，碳排放量表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是影响碳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将导致土壤和植被储存、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

减弱，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突出、倍受关注。因此，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尺度运用不

同的方法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及其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
[1-8]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己有研究大多仅选择主要的几种土地利用类型

和几种主要能源，全面系统的研究报道较少，尤其是对喀斯特贫困山区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风险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喀斯特

山区的贵州人口密度大、经济欠发达、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是我国西南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区。党的十八大提出 2020 年全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整体脱贫目标。对于喀斯特贫困山区来说迫切需要加速经济发展，而经济快速发展势必加大土地资源

的开发利用，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进而带来大量的碳排放。限时脱贫下贵州如何协调土地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如

何在土地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既考虑增长速度，又考虑与环境相互协调这一困境，确保2020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宏伟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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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低碳绿色发展是值得全面深入研究的前瞻性问题。因此，本文以喀斯特贫困山区的贵州为研究

对象，根据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及能源消费资料，运用碳排放计量模型对其 2000-2014 年不同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风险的动态

演变规律进行研究，以期为喀斯特贫困山区制定碳减排政策、构建低碳土地利用模式和实现绿色脱贫提供参考。

1、研究区域概况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103°36´～109°35´E）、（24°37´～29°13´N）,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

庆，海拔平均 1100 千米左右。贵州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斯特地貌面积 109084 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61.9%，境

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布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2016 年贵州省人口数量为 3529.50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为 11734.43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 25 位，GDP 增量为 10.5，在全国排名第 2 位，仅次于重庆，人均 GDP 为 33242

元，在全国排名第 29 位，说明贵州省人口密度大、经济欠发达、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我国西南典型的喀斯特生态脆弱地区

和贫困山区，长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过度的垦殖、乱砍滥伐等不合理的人类活动造成了土

壤退化、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贵州全省土地总面积为 1760.99 万公顷，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林地、草地、

建设用地、水域、园地和其他用地。近年来，随着贵州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建设用地不断扩张，耕地、

草地等土地资源逐渐减少，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碳排放也随之变化。

2、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土地利用类型直接碳排放估算

本文的土地利用类型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

及其他用地。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主要指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引起的碳排放，采用直接碳排放系数法对耕地、园地、林地、草地、

水域用地及其他用地的碳排放进行估算
[3，5]

，计算公式见式（1）：

            （1）

式中：Ek为直接碳排放量；ei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产生的碳排放量；Ti为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

放（吸收）系数，碳排放为正，碳吸收为负。i 分别表示 7 种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本文在众多学者
[2-5,8-10]

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碳

排放系数研究基础上，结合实际来确定了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系数（表 1）。

表 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系数

土地利用类型 碳排放系数/[t/（hm
2
·a）] 

耕地 0.422

园地 -0.730

林地 -0.578

草地 -0.021

水域 -0.460

其他用地 -0.005

注：正数表示碳排放，附属表示碳吸收，表 2同。

2.1.2 土地利用类型间接碳排放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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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间接碳排放主要是指各类土地利用类型上所承载的所有人作用产生的碳排放量
[11]
。文章采用间接估算方法对建设

用地的碳排放进行估算，即通过计算生产生活中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量来衡量，通过各种能源的消耗量、转标准煤系数及

其碳排放系数来间接计算，根据研究区能源消费实际，文章选取了煤炭、焦炭、汽油、柴油、燃料油、煤油、天然气和电力 8

种能源，建设用地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4，8]

：

 η               （2）

式中： η为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  为第 i 种能源对应的碳排放量；  为第 i种能源的消耗量；  为第 i种能源转标准煤系

数；  为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2.1.3 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计算

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包括直接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和间接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
[8]
，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η （3）

式中：  为直接碳排放量； η为间接碳排放量。

2.1.4 碳排放风险指数计算

为探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与研究区生态风险之间的内在关系，利用贵州省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占比，构建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的碳排放生态风险指数
[7-8]

，计算公式如下：

C
RI
  

S
j
P
j

S

j

i
（4）

式中：C
RI
为研究区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S

j
为研究区第 j类土地利用面积；S为研究区总面积，P

j
为第 j类土地利用类

型的碳排放系数，j=l，2， 3，…， 7。

2.2 资料来源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源于贵州省 2000-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统计资料及 2001-2015 年《贵州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数

据来源于 2001-2014 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动态变化

各利用类型土地面积不同引起了碳排放量的差异，从而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一定的影响，贵州省 2000-2014 年不同类型土

地面积动态变化统计结果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2000-2014 年，贵州耕地、草地和其他类型土地面积总体上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分别为 4.74%、

35.11%和 26.51%。林地、园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总体上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 17.42%、65.63%、5.27%和 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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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土地面积增长幅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园地＞建设用地＞林地＞水域。李正等
[12]
对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

研究结果表明，耕地减少，林地、园地增加的驱动因子主要是生态退耕政策实施等，建设用地的扩张是耕地、草地面积减少的

主要原因
[13]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之相似。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林地＞耕地＞其他类型土地＞草

地＞建设用地＞水域＞园地，林地占比最高，为 50.78%，园地占比最少，为 0.94%。

图 1 贵州省 2000-2014 年不同类型土地面积动态变化

3.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效应分析

3.2.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动态变化

土地利用方式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平衡有着重大的影响，2000-2014 年贵州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效应统计结果

见表 2。

表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动态变化（万吨）

年份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其他用地

2000 201.30 -7.33 -440.35 -3.53 -9.40 3117.21 -1.36

2001 200.93 -7.59 -440.56 -3.52 -9.40 3131.25 -1.36

2002 198.33 -7.84 -443.41 -3.47 -9.48 3169.67 -1.37

2003 192.75 -8.23 -453.69 -3.41 -9.56 4076.57 -1.36

2004 190.52 -8.62 -457.15 -3.38 -9.64 4762.35 -1.35

2005 190.08 -8.74 -457.87 -3.37 -9.72 4725.05 -1.35

2006 189.63 -8.87 -457.66 -3.36 -10.21 5431.59 -1.35

2007 189.33 -9.15 -457.36 -3.36 -10.78 5861.31 -1.35

2008 189.26 -9.43 -457.15 -3.36 -10.79 6021.00 -1.35

2009 189.74 -10.02 -468.60 -3.35 -10.61 6600.09 -1.24

2010 192.70 -11.50 -518.80 -2.33 -10.57 6659.65 -1.00

2011 192.43 -11.51 -518.66 -2.31 -9.86 7364.58 -1.01

2012 192.19 -12.13 -517.95 -2.30 -9.86 8058.93 -1.01

2013 192.12 -12.27 -517.58 -2.29 -9.94 8348.20 -1.00

2014 191.75 -12.14 -517.07 -2.29 -9.89 8052.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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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类型中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为碳源，2000-2014 年耕地碳排放量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为

4.74%，建设用地碳排放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为 158.32%。建设用地对碳排放总量的贡献率最高，达 93.93%～97.67%，

而耕地对于碳排放总量的贡献率仅为 2.07%～6.33%。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其他用地是碳汇，2000-2014 年间，园地、林

地和水域对碳的吸收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 65.63%、17.42%和 5.27%；草地和其他用地的碳吸收量表现出下降

的趋势，下降幅度分别为 35.11%和 26.51%;碳汇主要是林地、水域和园地，林地对碳吸收总量的贡献率为 94.82%～95.46%，是

最主要的碳汇，水域碳吸收总量的贡献率为 1.81%～224%，是第二大碳汇，园地对碳吸收总量的贡献率为 1.58%～2.26%，是第

三大碳汇。草地和其他用地对碳吸收总量的贡献率为 0.42%～0.76%和 0.18%～0.29%，大大低于林地、水域和园地对碳的吸收能

力。

3.2.2 碳源动态变化

碳源是指自然界中向大气释放碳的母体，碳汇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体。土壤即是碳源，也是碳汇，因为土壤一方面向大

气排放二氧化碳、甲烷，含有丰富的有机碳，另一方面植物凋落物源源不断地补充碳，还能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固碳，维持着土

壤的碳平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贵州省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

排放量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和净碳排放量统计结果见图 2。

图 2 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和净碳排放量的动态变化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2000-2014 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表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3320 万吨上升至 2014 年

的 8240 万吨。研究区碳源为耕地和建设用地，2000-2014 年贵州省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碳排放总量表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15 年

间上升了 148.43%。净碳排放量表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2013 年达到峰值，之后降低。分析表明贵州省的碳排放总量在不

断上升，净碳排放量先升后降，这是因为研究区植被覆盖率在不断增加，吸收并储存了更多的二氧化碳，碳平衡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3.2.3 碳汇动态变化

碳汇主要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一般是指植被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植被吸收

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统计结果见图 3。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其

他用地为研究区碳汇，图 3 中的结果表明，2000—2014 年贵州省这四类土地对碳总量吸收储存能力整体上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

势，分别从 2000 年的 462 万吨上升到 2014 年的 542 万吨，上升幅度为 17.41%。分析表明贵州省土地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

力在不断上升，但与净碳排放相比，碳的吸收储存能力远远低于碳的排放能力。

研究结果表明贵州省耕地、草地和其他用地减少大部分转化为建设用地，而建设用地承载着全部人口消费能源的碳排放，

其碳排放系数远远高于碳汇的吸收系数，林地增加所产生的碳汇能力远远不能抵消建设用地增加带来的碳源。因此，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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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
[14]

，说明研究区需要调整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增加碳汇，节约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控制

建设用地的扩张，减少碳源，促进碳平衡。

图 3 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碳吸收总量的动态变化

3.3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风险分析

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用于表征研究区内综合碳排放风险的相对大小，其值越高，表明碳排放风险程度越大，反之，则

越小
[8]
。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动态变化计算结果见图 4。

图 4  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的动态变化

图 4中的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表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2000-2013 年贵州省土

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表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使得能源消耗量不断增

加。2013 年达到峰值之后降低，与净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一致。表明贵州省碳排放风险程度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揭示其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4、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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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 2000-2014 年喀斯特贫困山区贵州省土地利用现状及能源消费数据，运用碳排放测算模型对 2000-2014 年贵州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放效应和风险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2000-2014 年贵州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明显，耕地、草地和其他类型土地面积总体上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下

降幅度分别为 4.74%、35.11%和 26.51%；林地、园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总体上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分别为 17.42%、

65.63%、5.27%和 26.04%。揭示了园地面积上升幅度最大，建设用地次之，建设用地的扩张是耕地、草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同时，耕地面积减少表明喀斯特贫困山区贵州省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和建设用地为碳源，2000-2014 年贵州耕地碳排放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为 4.74%，

建设用地排放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为 158.32%。建设用地对碳排放总量的贡献率最高，达 93.93%〜97.67%，而耕地对

于碳排放总量的贡献率仅为 2.07%～6.33%，表明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对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的贡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最

主要的碳源。

（3）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其他用地是碳汇，2000-2014 年，园地、林地和水域对碳的吸收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上

升幅度分别为 65.63%、17.42%和 5.27%；草地和其他用地的碳吸收量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分别为 35.11%和 26.51%。因

此，碳汇主要是林地、水域和园地，碳吸收总量的贡献率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林地＞水域＞园地，林地是最主要的碳汇。

（4）2000-—2014 年，贵州省碳源的碳排放总量表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3320 万吨上升至 2014 年的 8240 万

吨。净碳排放量表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表明贵州省土地利用类型中的碳源在不断上升，但碳平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碳

汇对碳吸收总量的能力整体上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分别从2000年的462万吨上升到2014年的542万吨，上升幅度为17.41%。

分析表明贵州省土地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在不断上升，但与净碳排放相比，碳的吸收储存能力远远低于碳的排放能力。

（5）2000-2014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表现出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2013 年达到峰值之后降低，碳排放风险

指数增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研究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使得能源消耗量增加，2013 年后降低说明研究区节

能降耗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6)建设用地是最主要的碳源，林地是最主要的碳汇，但林地增加所产生的碳汇能力远远不能抵消建设用地增加带来的碳源，

揭示建设用地的增加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指数表现出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但降低幅度较小，说

明研究区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碳排放风险程度仍然较高，急需进行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构建低碳土地利用

模式，提高土地生态系统的固碳减排能力。

4.2 对策建议

根据前述研究结果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提出促进喀斯特贫困山区土地资源低碳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

（1）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降低碳排放风险程度。贵州土地利用类型中，建设用地是主要的碳源，林地是主要的碳汇，

但林地增加所产生的碳汇能力远远不能抵消建设用地增加带来的碳排放能力，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因此，研究区加强土地利用

规划实施监督与管理，需要调整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在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和保护基本农田的基础上，控制新增建设用地

总量，防止建设用地过度扩张而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等。同时，通过植树造林大力提高森林覆盖率，控制耕地、草地、其他

类型土地面积减少速度以及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促进其他未利用地面积向林地、草地和耕地转换，增加碳汇，减少碳源，促

进碳平衡，降低土地利用碳排放风险程度，促进喀斯特贫困山区经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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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约高效利用能源、促进经济低碳绿色发展。建设用地承载着全部人口消费能源的碳排放，是最主要的碳源。因此，

需要实行建设用地总量、能源消耗总量及强度双控行动，加强对资源能源使用的控制力度，把资源能源的使用总量控制在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对现有存量不断削减，对强度超出一定水平和标准的、碳排放较高的产业和技术必须淘汰；大力发展单

位能耗少甚至为零的技术和产业，如可再生能源及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等；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实现资源能源

的节约和高效利用，减少碳排放。同时，引导人们进行低碳生活、消费，积极开发和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新能源，发展循

环经济、低碳经济，促进研究区经济社会低碳绿色发展。

（3）促进碳源地向碳汇地转换，提高生态系统碳汇功能。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的中心，境内多为碳酸岩山地，因

陡坡耕地多，垦殖率高，加上生态环境脆弱，植被破坏后很难恢复，水土流失严重，形成“石漠化”。研究表明林地是最主要

的碳汇，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在保有一定质量的耕地面积前提下，加强“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与监督，将 25。以上

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使原来的碳源地转化为碳汇地
[15]
，提高整个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

[16]
，

促进碳平衡。

（4）加强农田耕作管理，促进农田生态系统固碳减排。中国农田传统耕作非常重视秸秆还田和有机肥施用，农田土壤有机

碳蓄积效果显著，碳排放强度较低，表明合理的农田耕作方式和有效的管理措施可以促进农业生态系统固碳减排。这需要加强

农田土壤保持耕作管理，改进施肥、灌水管理措施、提高复种指数、实施合理的作物轮作和减少耕地作业等以提高土壤的碳储

存能力，减少农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
[16]
。科学调控农田耕作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碳循环，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周碳减排能力，对于

促进喀斯特贫困山区低碳绿色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建立生态补偿激励机制，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激励机制重点落实碳排放补偿机制，从制度上保障林地、

草地等主要碳汇地的数量和质量，充分吸收掉已排放的碳，实现碳中和，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最终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双赢”的目的，实现喀斯特贫困山区绿色脱贫。

（6）创新农田大数据技术，促进农业碳减排。农业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的 13%，如果要尽可能减小气候变化对环

境以及农业造成的损害，就必须降低排放量，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农田大数据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大数据精准农业，促进碳中和

并实现农业碳减排。如运用 3S 技术与信息技术，使农户更为准确地了解其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了解喀斯特山区农田种

植位置、种植对象和种植密度，肥料施用量、施肥地点和时间以及适宜的浇灌时间等，科学合理地进行农田生产活动，提高作

物覆盖率，减少耕地作业，将碳储存在土壤中，促进碳排放量与碳流量减小，实现喀斯特贫困山区农业集约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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